
 

证券代码：000009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11－019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2,988,397 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 0.2740%；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1年 4月 8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以中国宝安总股本 958,810,042股、流通股 579,726,850股为基数，以公司

第九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决议用公积金弥补亏损后的剩余资本公积金中的 8,000

万元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中国宝安流通股股东转增股

本。本次资本公积定向转增作为中国宝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以中国宝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和参加

表决的流通股东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为生效和实施条件。 

以中国宝安总股本 958,810,042股、流通股 579,726,850股为基数，富安控

股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中国宝安流通股股东支付其持有的

22,324,538股中国宝安股份，送出率 20%；宝投公司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中国宝安流通股股东支付其持有的 32,085,057股中国宝安股份，



 

送出率 30%；公司募集法人股股东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中国

宝安流通股股东支付其持有的 32,102,057股中国宝安股份，送出率 20%。 

以公司流通股本579,726,850股为基数，公积金转增部分流通股股东每10股可

获1.379960股（按该转增比例，实际转增股数为79,999,986股），非流通股送出

部分流通股股东每10股可获1.492283流通股（按该送股比例，流通股股东实际获

得总股数为86,511,652股）。上述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股后，流通股股东每10股

实获2.872243股。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于 2008 年 3 月 17 日获得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临时

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2008年 5月 16日实施。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

的履行情况 

1 
深圳市富安控股

有限公司 

1、持股 5%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富安控

股、宝投公司承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

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2、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所持原非流

通股股份在 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

截止2010年5

月 16 日，原非流

通股股份已满 24

个月的限售期。两

家股东累计申请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

的履行情况 

2 
深圳市宝安区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让。 

3、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

中国宝安总股本的比例在 12个月内不得超过

5%，在 24个月内不得超过 10%。 

4、富安控股和宝投公司已书面承诺：（1）

在公司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如果

出现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因质押、冻结或其他

原因无法执行对价的情形，富安控股和宝投

公司各按 50%的比例先行代为垫付；（2）对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包括上述追送股份

条款）表示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

通股股东，在公司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时，富安控股和宝投公司将先行代为垫付，

垫付比例各为 50%。代为垫付后，表示反对

或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

如上市流通，应当向富安控股和宝投公司偿

还代为垫付的款项，或者取得富安控股和宝

投公司的同意。 

解除限售股份数

量均没有超过中

国宝安总股本的

10％。 

截止股权分

置 改 革 实 施 日

（2008年 05月 16

日），尚有部分非

流通股股东没有

执行对价安排，涉

及股份 26,919,951

股，涉及送出股份

5,383,990股，根据

承诺，富安控股和

宝投公司先行代

为垫付，垫付比例

各为 50%，因此各

垫付 2,691,995股。 

3 

其他募集法人股

股东（单一持股

比例低于 5％）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所持原非流通

股股份在 12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未执行对价的非流通股东所持股份不得上市

交易。 

截止2009年5

月 16 日，原非流

通股股份已满 12

个月的限售期，本

次申请解除限售

的股东均已支付

股改对价。 

 

原非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没有追加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1年 4月 8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2,988,39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0.2740％；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1 陈锦波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2 李立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3 曾惠云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4 高庆华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5 黄运梅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6 缪惠芬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7 龙欢笑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8 冯阳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9 林凤群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10 杨宁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11 周锐朋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12 罗仕添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13 胡兰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14 潘树荣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15 陈子强 80,404 80,404 0.4466% 0.0075% 0.0074% 0 

16 詹燕清 53,603 53,603 0.2978% 0.0050% 0.0049% 0 

17 胡国光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18 刘皓瑜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19 罗伟雄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20 麦亦斌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21 廖腾生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22 林强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23 林郁明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24 诸强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25 张品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26 杨玉安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27 谢利生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28 叶绿山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29 胡水友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30 黄光柱 13,400 13,400 0.0744% 0.0012% 0.0012% 0 

31 蓝军峰 13,400 13,400 0.0744% 0.0012% 0.0012% 0 

32 杨廉 13,400 13,400 0.0744% 0.0012% 0.0012% 0 

33 李日绥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34 黄素妮 13,400 13,400 0.0744% 0.0012% 0.0012% 0 

35 张冠良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36 黄建军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37 曹仕珍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38 黄伟良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39 温昭娟 13,400 13,400 0.0744% 0.0012% 0.0012% 0 

40 樊星 13,400 13,400 0.0744% 0.0012% 0.0012% 0 

41 李国伟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42 曾思恩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43 戴志宏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44 黄玉添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45 张志勇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46 姚炳坤 40,201 40,201 0.2233% 0.0037% 0.0037% 0 

47 温志明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48 李碧云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49 温维轩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50 张润仙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51 徐宝珍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52 张梅莲 13,400 13,400 0.0744% 0.0012% 0.0012% 0 

53 李喜裕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54 冯小霞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55 浦伟业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56 蔡国雄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57 方展平 40,201 40,201 0.2233% 0.0037% 0.0037% 0 

58 余明寿 13,400 13,400 0.0744% 0.0012% 0.0012% 0 

59 邓凤平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60 刘元娣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61 李桃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62 叶秀凤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63 李戊端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64 陈瑞香 26,802 26,802 0.1489% 0.0025% 0.0025% 0 

65 
深圳市社会保险

基金管理局 
294,819 294,819 1.6377% 0.0275% 0.0270% 0 

66 
深圳市龙岗区劳

动就业服务中心 
134,009 134,009 0.7443% 0.0125% 0.0123% 0 

67 
深圳市宝安区劳

动就业管理中心 
134,009 134,009 0.7443% 0.0125% 0.0123% 0 

68 
深圳市君怡实业

有限公司 
112,565 112,565 0.6253% 0.0105% 0.0103% 0 

69 
深圳市宝安区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298,841 298,841 1.66% 0.0279% 0.0274% 0 

70 
深圳市富安控股

有限公司 
298,841 298,841 1.66% 0.0279% 0.0274% 80,000,000 

 合  计 2,988,397 2,988,397 16.6% 0.2786% 0.2740% 80,000,000 

注：冻结的股份数量（股）指该股东所持股份中冻结股份的总数量，

包括冻结的有限售条件股份及无限售条件股份之和。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8,002,510 1.6505％ -2,988,397 15,014,113 1.3765％ 

04 高管锁定股 210,710 0.0193％  210,710 0.0193％ 

05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

发行限售流通股（个人） 
1,725,813 0.1582％ -1,715,313 10,500 0.0009％ 

06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

发行限售流通股（法人） 
16,065,987 1.4729％ -1,273,084 14,792,903 1.3562％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72,748,019 98.3495％ +2,988,397 1,075,736,416 98.6235％ 

三、总股本 1,090,750,529 100％  1,090,750,529 1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

数量

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陈锦波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2 李立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3 曾惠云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4 高庆华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5 黄运梅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6 缪惠芬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7 龙欢笑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8 冯阳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9 林凤群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10 杨宁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11 周锐朋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12 罗仕添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13 胡兰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

数量

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4 潘树荣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15 陈子强 0 0 0 0 80,404 0.0074% 注一 

16 詹燕清 0 0 0 0 53,603 0.0049% 注一 

17 胡国光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18 刘皓瑜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19 罗伟雄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20 麦亦斌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21 廖腾生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22 林强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23 林郁明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24 诸强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25 张品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26 杨玉安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27 谢利生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28 叶绿山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29 胡水友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30 黄光柱 0 0 0 0 13,400 0.0012% 注一 

31 蓝军峰 0 0 0 0 13,400 0.0012% 注一 

32 杨廉 0 0 0 0 13,400 0.0012% 注一 

33 李日绥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34 黄素妮 0 0 0 0 13,400 0.0012% 注一 

35 张冠良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36 黄建军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37 曹仕珍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38 黄伟良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39 温昭娟 0 0 0 0 13,400 0.0012% 注一 

40 樊星 0 0 0 0 13,400 0.0012% 注一 

41 李国伟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42 曾思恩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43 戴志宏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44 黄玉添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45 张志勇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46 姚炳坤 0 0 0 0 40,201 0.0037% 注一 

47 温志明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48 李碧云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49 温维轩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50 张润仙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51 徐宝珍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52 张梅莲 0 0 0 0 13,400 0.0012% 注一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

数量

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53 李喜裕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54 冯小霞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55 浦伟业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56 蔡国雄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57 方展平 0 0 0 0 40,201 0.0037% 注一 

58 余明寿 0 0 0 0 13,400 0.0012% 注一 

59 邓凤平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60 刘元娣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61 李桃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62 叶秀凤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63 李戊端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64 陈瑞香 0 0 0 0 26,802 0.0025% 注一 

65 
深圳市社会保

险基金管理局 
0 0 0 0 294,819 0.0270% 注一 

66 

深圳市龙岗区

劳动就业服务

中心 

0 0 0 0 134,009 0.0123% 注一 

67 

深圳市宝安区

劳动就业管理

中心 

0 0 0 0 134,009 0.0123% 注一 

68 
深圳市君怡实

业有限公司 
0 0 0 0 112,565 0.0103% 注二 

69 

深圳市宝安区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72,173,137 6.6168% 74,232,184 6.8056% 298,841 0.0274% 注三 

70 
深圳市富安控

股有限公司 
86,606,156 7.9401% 90,451,699 8.2926% 298,841 0.0274% 注四 

 合计 158,779,293 14.5569% 164,683,883 15.0982% 2,988,397 0.2740%  

注一：本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宝安县宝劳综合企业公司在 2008 年 5 月 16 日

股改实施日持有本公司非流通股 2,712,083 股，未参加股改对价支付。2009 年 8

月 6日，本公司实施分红方案（每 10股送 0.5股派 0.3元），上述股份增至 2,847,687

股。 

2010年 10月，宝安县宝劳综合企业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 2,847,687股被司法

过户到陈锦波等共计六十四名自然人和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深圳市宝安

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深圳市龙岗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名下，2010年 12月 27日，

本公司为上述六十七名非流通股股东办理了垫付偿还手续，涉及股份 2,847,687



 

股，偿还股份 569,537 股，欲解除限售股份合计 2,278,150 股，具体分配情况如

上表所示。 

注二：本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宝安区社会福利公司在 2008 年 5 月 16 日股改

实施日持有本公司非流通股 957,206股，未参加股改对价支付。2009 年 8月 6日，

本公司实施分红方案（每 10股送 0.5股派 0.3元），上述股份增至 1,005,066股；

2010 年 6 月，宝安区社会福利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 845,929 股被司法过户到张牛

根等共计四十七名自然人名下，8 月本公司为上述四十七位自然人办理了垫付偿还

手续，9 月本公司为上述四十七位自然人办理了解除限售手续，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宝安区社会福利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159,137 股。2010 年 10 月，宝安区

社会福利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 140,710 股被司法过户到深圳市君怡实业有限公司

名下，2010 年 12 月 27 日，本公司为深圳市君怡实业有限公司办理了垫付偿还手

续，涉及股份 140,710 股，偿还股份 28,145 股，欲解除限售股份 112,565 股。 

注三：宝投公司，原持股数为72,173,137股，在2009年5月15日收回垫付股份

643,584股，5月25日解除限售51,940,501股，7月21日收回垫付股份53,372股，持

股数变为20,929,592股；8月6日分红送股（10送0.5股派0.3元）后增至21,976,072

股；2010年1月26日，收回垫付股份144,486股，5月13日收回垫付股份26,230股，

5月26日解除限售22,146,788股，8月12日收回垫付股份84,591股,9月3日解除限售

84,591股。10月26日，收回垫付股份20,101股，11月25日，收回垫付股份40,203

股,12月17日，解除限售股份60,304股。2011年1月20日，收回垫付股份298,841股，

欲解除限售股份298,841股。 

注四：富安控股，原持股数为86,606,156股，在2009年5月15日收回垫付股份

643,583股，5月25日解除限售30,643,583股，7月21日收回垫付股份53,373股，持

股数变为56,659,529股；8月6日分红送股（10送0.5股派0.3元）后增至59,492,505

股；2010年1月26日，收回垫付股份144,485股，5月13日收回垫付股份26,230股，

5月26日解除限售59,663,220股，8月12日收回垫付股份84,592股,9月3日解除限售

84,592股。10月26日，收回垫付股份20,102股，11月25日，收回垫付股份40,202

股,12月17日，解除限售股份60,304股。2011年1月20日，收回垫付股份298,841股，

欲解除限售股份298,841股。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1 2009 年 5 月 22 日 122 户 194,605,043 18.73％ 

2 2009 年 7 月 30 日 2 户 426,976 0.04％ 

3 2010 年 2 月 3 日 9 户 1,155,880 0.11％ 

4 2010 年 5 月 26 日 4 户 82,019,849 7.5195％ 

5 2010 年 8 月 31 日 49 户 845,929 0.0776％ 

6 2010 年 12 月 14 日 7 户 603,039 0.0553％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

次中国宝安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符合解除限售的条件，该部分股份申请上市流通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则的规定。 

 

七、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

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是    √ 否；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

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是    √ 否；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

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是    √ 否； 

4、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

指导意见》、《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

诺文件 

√ 是    不适用； 

 

八、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一年四月二日 


